
 

 

 

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南京熊

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本次

股东会涉及的相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

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准确、完整和

有效，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

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起予以公

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委派律师对

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了本次股东会。 

2. 2026年 4月 24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南京熊猫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资料》（以下简称《会议资料》）。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网

站发布了《二零二五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及《二零二五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说明

了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投票方式等相关事项。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 14 点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南

京市经天路 7号）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夏德传先生主持。 

5.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9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9:15-15:00。 

经本所委派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1. 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公司 A股股东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进行了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A 股股东资格，由

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予以认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1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 251,318,5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501%。A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0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7,522,590 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796000 股。 

3.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夏德传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会计师和其他相关人员通过现场或线上参

加会议的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A股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其身份，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 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

予以认定，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

票的 A 股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委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本所委派律师认为召集人资格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 

本次股东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A股股东采取现场

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H股股东采取委任方式，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所有表决结果进行了计票与监票。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49,490 93.845% 1,611,800 0.641% 61,300 0.024%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39,490 

99.332% 1,617,800 0.644% 61,300 0.024%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48,390 93.844% 1,611,400 0.641% 62,800 0.025%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38,390 99.331% 1,617,400 0.644% 62,800 0.025%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29,690 93.837% 1,631,100 0.649% 61,800 0.025%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19,690 99.324% 1,637,100 0.651% 61,800 0.025%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40,090 93.841% 1,626,200 0.647% 56,300 0.023%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30,090 99.328% 1,632,200 0.649% 56,300 0.023%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41,890 93.842% 1,624,900 0.647% 55,800 0.022%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31,890 99.329% 1,630,900 0.649% 55,800 0.022%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6 年度审计机构》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32,090 93.838% 1,632,600 0.650% 57,900 0.023%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622,090 99.325% 1,638,600 0.652% 57,900 0.023% 

 

7.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

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是否获

得通过 

A 股 235,800,790 93.825% 1,651,500 0.658% 70,300 0.028%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590,790 99.312% 1,657,500 0.660% 70,300 0.028% 

 

8.审议通过了经修订的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暨

制订《202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777,090 93.816% 1,665,200 0.663% 80,300 0.032%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567,090 99.303% 1,671,200 0.665% 80,300 0.032% 

 

9.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2026 年董责险》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808,190 93.828% 1,641,400 0.653% 73,000 0.029% 是 

H 股 13,790,000 5.487% 6,000 0.002% 0 0.000% 

合计 249,598,190 99.315% 1,647,400 0.656% 73,000 0.02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47,005,492 98.284% 是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不存在特别决议议案、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议案；本次议案 4、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为对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与《会议

通知》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

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